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院党字〔2024〕4 号

为加强对我院青年教师的关心、教育和培养，密切学院

领导和专业带头人与青年教师的联系，促进青年教师健康成

长，着力打造一支政治素质优、业务水平高、创新能力强、

发展潜力足的优秀青年教师队伍，根据《关于改进工作作风、

密切联系师生的规定》（校党字〔2020〕22 号）要求，建立

本制度。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学院领导和专业带头人联系优秀青年教师制

度中的联系人是指学院领导干部，以及各系（室、中心）、

学科、专业等负责人和带头人；联系对象为在教学、科研方

面有一定发展潜力和造诣的优秀青年教师。

第二条 学院领导结合分管工作和联系系（室、中心），

每人联系 1-2 名优秀青年教师；系（室、学科、专业）负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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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联系本单位 2-3 名优秀青年教师。

第二章 联系内容

第三条 了解被联系青年教师的思想状况，引导其坚持

正确的政治方向，坚定理想信念，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、

人身观、价值观、教育观，涵养高尚的师德师风，加深爱党

爱国、爱校爱院情怀。

第四条 鼓励青年教师积极参加学校、学院和系（室、

中心）的集体活动，充分调动其积极性、主动性和创造性，

培养主人翁精神和集体荣誉感。

第五条 了解被联系青年教师的职业生涯规划、教学科

研情况，协同领域内相关专家教授，为其业务能力提高给予

指导和帮助，助力健康快速成长。

第六条 了解被联系青年教师在工作、生活等方面的困

难和问题，并尽力帮助解决。

第三章 联系方式

第七条 学院领导和专业带头人要加强与联系对象的

交流和沟通，通过谈心、家访、听课、座谈会等方式，定期

听取其教学、科研、工作和思想情况，肯定成绩，找出不足，

鼓励进取。

第八条 指导联系的青年教师制订工作计划并认真实

施。根据青年教师承担的教学、科研任务，检查其教学效果、

科研进度并提出整改意见，提高教学科研水平，鼓励其积极

主动申报各类教学、科研和人才项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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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九条 指导联系的青年教师密切联系学生，引导其参

与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，担任小班班主任、本科生导师，

鼓励其紧密结合教学、科研实践，指导学生参与各种创新创

业项目和赛事，强化青年教师立德树人能力。

第十条 邀请联系的青年教师参与学院、系（室、中心）

的重要事务、重要会议、重要活动中，提升其参政议政能力，

不断增强归属感和凝聚力。

第四章 工作要求

第十一条 切实落实联系优秀青年教师制度，原则上每

学期联系不少于 1 次。

第十二条 学院领导和专业带头人岗位发生变动等不

适合继续做联系人时，学院要及时调整安排新的联系人，保

证培养教育工作持续进行。

第十三条 落实工作登记制度，对联系情况要进行跟踪

记载，并作为年终述职评议考核的重要内容。

第五章 附 则

第十四条 本制度自 2024 年 3 月起施行。

第十五条 本制度由学院党委负责解释。

附件：院领导和专业带头人联系优秀青年教师名单

中共四川农业大学信息工程学院委员会

2024 年 3 月 12 日

信息工程学院党委办公室 2024 年 3 月 13 日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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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院领导/

专业带头人

联系对象

姓名 学历 所在系（室）、部门

穆 炯 陶冰琳 博士研究生 计算机科学系

李 军 彭昌猛 博士研究生 计算机科学系

段旭良 李坤鸿 博士研究生 物联网工程系

葛 飞 杨纯婧 博士研究生 院党委办公室

陈晓燕 林 野 博士研究生 计算机科学系


